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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新聘任兴业证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016年6月21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更

换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》，鉴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兴业证券”）已公告于2016年6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调查通知书（沈稽查调查通字16005号），因其涉嫌未按规

定履行法定职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，财务顾问等资质受限且期限存在一定的

不确定性，经友好协商，公司与兴业证券解除了合作关系，并聘请了中信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

及募集配套资金的主承销商。 

鉴于中国证监会已对兴业证券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16〕91号），

为进一步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2016年8月2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新聘任兴业证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

顾问的议案》，重新聘任兴业证券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及募

集配套资金的主承销商，并与中信证券解除了合作关系。 

此次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不会影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程，公司董事

会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

2016 年 8 月 2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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